附件1

云南省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龙山冶金熔剂矿
采矿权评估报告书摘要
（岳海鑫源矿评报字〔2011〕第52号）
    一、评估对象：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龙山冶金熔剂矿采矿权。
二、评估委托人：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龙山冶金熔剂矿。
三、矿业权人：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评估机构：北京岳海鑫源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五、评估目的：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龙山冶金熔剂矿拟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申请办理“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龙山冶金熔剂矿采矿权”延续登记手续，该采矿权属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云南省有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价值进行评估并处置采矿权价款。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对“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龙山冶金熔剂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表现出的公允价值提供参考意见。
六、评估基准日：2011年6月30日（储量估算基准日2006年9月30日）。

七、评估日期：2011年08月25日至2011年09月06日。

八、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九、评估主要参数：
储量核实基准日(2010年11月30日)保有资源/储量 (111b＋122b＋333)6624.00万吨；截至2006年09月30日保有资源/储量(111b＋122b＋333)6991.36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6753.16万吨；采矿回采率：石灰岩96.34%，白云岩91.28%；评估用可采储量：1962.50万吨(其中：石灰岩1033.54万吨，白云岩928.96万吨)；评估取矿山服务年限内(30年)拟动用可采储量：1543.54万吨(其中：石灰岩1033.54万吨，白云岩510.00万吨)；2006年10月01日至闭坑日(2012年12月17日)拟动用可采储量：521.99万吨；生产规模：84.00万吨/年(其中：石灰岩67.00万吨/年，白云岩17.00万吨/年)；评估取矿山服务年限30年；产品方案：熔剂用石灰岩原矿，冶金用白云岩原矿；原矿价格(不含税)：熔剂用石灰岩20.00元/吨，冶金用白云岩20.00元/吨；固定资产投资原值为2556.33万元，净值为1904.80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14.29元/吨；单位经营成本12.51元/吨；折现率：8.00%。

十、评估结果：经评估人员调查、搜集资料及对当地市场进行分析，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龙山冶金熔剂矿采矿权” 30年评估价款为857.78万元(全部为国家出资勘查形成)，大写人民币捌佰伍拾柒万柒仟捌佰元整(30年拟动用可采储量1543.54万吨，剩余白云岩可采储量418.96万吨)。

其中：“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龙山冶金熔剂矿采矿权” 2006年10月01日至闭坑日(2012年12月17日)评估价款为290.08(857.78×521.99/1543.54)万元(全部为国家出资勘查形成)，大写人民币贰佰玖拾万零捌佰元整(2006年10月01日至闭坑日拟动用可采储量521.99万吨，剩余可采储量1440.51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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